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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 

項

次 
品名 檢驗標準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1 電毯(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

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動

物用或藥事法所稱醫療器

材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81(104年版)或 

CNS 60335-2-17(104年版)或 

CNS 60335-2-23(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6301.10.00.00.2 

2 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限檢

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

電者，且非屬藥事法所稱

醫療器材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81(104年版)或 

CNS 60335-2-17(104年版)或 

CNS 60335-2-23(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6307.90.90.90.1F 

8516.29.90.90.0B 

8516.79.00.00.7V 

9404.30.00.00.8A 
9404.90.90.11.3A 
9404.90.90.19.5A 
9404.90.90.90.7A 

3 電熱褥(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

動物用或藥事法所稱醫療

器材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81(104年版)或 

CNS 60335-2-17(104年版)或 

CNS 60335-2-23(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9404.21.00.00.9A 
9404.29.00.10.9A 
9404.29.00.90.2A 
9404.90.10.00.3A 
9404.90.20.00.1A 

4 電風扇（包括具控制器可

連線多臺電風扇控制者，

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

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無電熱裝置者

限檢驗額定消耗電功率

500W 以下，非附屬於其他

電器中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80(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4.51.00.00.2A 

8414.59.10.00.2 

8414.59.90.00.5A 

5 烘手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3(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4.59.90.00.5C 

8516.33.00.00.2 

6 排油煙機（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31(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4.60.00.00.1 

7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有

效內容積700公升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4(105年版)、 

CNS 2062(89年版)第5.2節「冷卻性能」、第

5.3節「冷卻速度」、第5.10節「能源效率規

定」、第7節「標示」、 

CNS 13783-1(102年版)及 

8418.10.12.00.4 

8418.10.13.00.3 

8418.21.20.00.1 

8418.21.90.00.6A 

8418.29.9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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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663 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 電動吸收式冰箱（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有效內容積700公升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4(105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8.29.20.00.3 

9 直立式冷凍櫃（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有效內容積400公升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4(105年版)、 

CNS 2062(89年版)第5.2節「冷卻性能」、第

5.3節「冷卻速度」、第5.10節「能源效率規

定」、第7節「標示」、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8.40.90.00.3 

10 冷藏保溫箱（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有效內容積100公升以下

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4(105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8.21.90.00.6B 

8418.50.90.00.0 

8418.69.90.00.9C 

11 電咖啡機（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

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

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具研磨功能

者須再符合 CNS 60335-2-14(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19.81.00.00.1 

8516.71.00.00.5C 

12 布料脫水機（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21.12.00.00.1 

13 空氣清淨電器（原理為濾

網過濾、靜電集塵、負離

子、臭氧、紫外線或光觸

媒，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

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安

裝於風管內使用、引進室

外空氣清淨或藥事法所稱

醫療器材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65(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21.39.10.00.8 

8543.70.30.00.7 

14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5(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22.11.00.00.1 

8422.19.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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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洗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7(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50.11.10.00.4 

8450.11.20.00.2 

8450.11.30.00.0 

8450.12.10.00.3 

8450.12.20.00.1 

8450.12.30.00.9 

8450.19.10.00.6 

8450.19.20.00.4 

8450.19.30.00.2 

8450.20.00.00.5 

16 乾衣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1(103年版)或 

CNS 60335-2-43(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51.21.10.00.1 

8451.21.20.00.9 

8451.21.30.00.7 

8451.29.00.00.5 

17 水冷扇（包括非一般家庭

使用者、有電熱裝置者，

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

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無電熱裝置者

限檢驗額定消耗電功率

500W 以下）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80(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79.60.00.00.3 

8479.89.10.00.8A 

8509.80.90.00.4E 

18 除濕機（具壓縮機式者，

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

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

功率100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40(104年版)、 

CNS 12492(99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479.89.10.00.8B 

8509.80.90.00.4D 

19 真空吸塵器及吸水清潔機

（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

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

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

用或充電者，且非屬動物

用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8.11.00.00.8 

8508.19.00.00.0 

8508.60.00.00.8 

20 電動食品碾磨器（切菜

機、豆類切片機、乳酪切

碎機、果菜研磨機、果菜

切碎機及進料斗容量3公升

以下之穀類研磨機，限檢

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

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40.00.00.2A 

8516.79.00.00.7Y 

21 電動食品混合器（調理

機、果汁機、奶泡機、打

蛋機、食物攪拌機、食物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8509.40.00.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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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及絞肉機，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22 電動榨汁機（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40.00.00.2C 

23 磨咖啡豆機（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進料斗容量500公克以下

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40.00.00.2D 

24 電動刨冰機（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40.00.00.2E 

8509.80.90.00.4B 

25 電動地板擦光機、磨光機

及打蠟機（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0(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80.30.00.7 

26 電捕昆蟲器（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59(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09.80.90.00.4A 

8543.70.99.90.6A 

27 電動刮鬍刀（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8(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0.10.00.00.5 

28 電剪髮器（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

非屬動物用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8(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0.20.00.00.3 

29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35(105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10.00.00.9A 

30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8516.10.00.0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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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容量500公升以下

者）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31 攜帶型浸入式電熱器（限

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

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且額定消耗電

功率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74(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10.00.00.9F 

32 室內電暖器（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30(104年版)或 

CNS 60335-2-61(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21.00.00.6 

8516.29.90.10.7 

8516.29.90.90.0A 

33 吹風機（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

屬動物用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3(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31.00.00.4 

34 電梳（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

動物用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3(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32.00.00.3A 

35 燙（整）髮機（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非屬動物用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3(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32.00.00.3B 

36 電熨斗（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3(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40.00.00.3A 

8516.40.00.00.3B 

8516.79.00.00.7X 

37 微波爐（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25(105年版)、 

CNS 13803(9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50.00.00.0 

38 電烤箱（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或 

CNS 60335-2-9(105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60.10.00.6 

39 電鍋（炒鍋、燉鍋、電

碗、5公升以下之油炸鍋、

平底鍋、烹飪鍋及額定烹

飪壓力不超過140kPa 且額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3(103年版)或 

CNS 60335-2-15(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8516.60.20.00.4 

8516.60.90.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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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量不超過10公升之壓

力鍋，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40 電磁爐（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或 

CNS 60335-2-9(105年版) 
2.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60.30.00.2 

41 室內電烘烤爐（煎鍋、烤

架、製麵包機、烤鍋及烘

烤器，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或 

CNS 60335-2-9(105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60.90.00.9A 

42 電氣蒸籠（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

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

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或 

CNS 60335-2-6(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60.90.00.9C 

8516.79.00.00.7P 

43 電壺（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

容量不超過10公升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額定消耗功

率在1.5kW 以下之電熱水瓶產品須再符合

CNS 12625(101年版)第5.4節「出水溫

度」、第5.7節「電器之每24小時標準化備

用損失」、第11節「標示」規定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1.00.00.5A 

44 電咖啡壺（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

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

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1.00.00.5B 

45 烤麵包機（限檢驗額定電

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

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

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

非屬履帶式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9(105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2.00.00.4 

46 電爐（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或 

CNS 60335-2-9(105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A 

8516.60.90.0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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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電烤肉餅器（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9(105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B 

8516.60.90.00.9E 

48 電灶（限檢驗額定電壓單

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

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

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定

消耗電功率10kW 以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F 

8516.60.90.00.9F 

49 電熱式烘碗機（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5(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G 

50 電熱夾式烤盤（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9(105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H 

8516.60.90.00.9G 

51 電熱式被服烘乾機（限檢

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

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

電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43(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J 

8543.70.99.90.6D 

52 魚缸加溫器（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55(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K 

53 保溫盤（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

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

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2(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L 

54 電熱式電蚊香器（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M 

55 電熱式電芳香器（限檢驗

額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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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 
56 電熱便當箱（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O 

57 保溫鍋（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

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

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Q 

58 食物保溫箱（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6(104年版)或 

CNS 60335-2-9(105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R 

59 保溫壺（限檢驗額定電壓

單相交流250V 以下，包括

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使用或充電者，且額

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

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 

CNS 60335-2-15(103年版) 
2.CNS 13783-1(102年版)或 

CNS 13803(92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S 

60 奶瓶消毒器（限檢驗額定

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下，

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者，

且額定消耗電功率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5(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T 

8543.70.99.90.6E 

61 蒸（煮）蛋器（限檢驗額

定電壓單相交流250V 以

下，包括附有交流轉直流

之電源轉接器使用或充電

者，且額定消耗電功率

1650W 以下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15(103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U 

62 泡腳機（包括氣壓式者，

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交流

250V 以下，包括附有交流

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使用

或充電者，且非屬藥事法

所稱醫療器材者）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32(104年版)、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8516.79.00.00.7W 

9019.10.19.00.8C 

63 電動按摩器具(包括氣壓式

者，限檢驗額定電壓單相

CNS 60335-1(103年版)、 

CNS 60335-2-32(104年版)、 

9019.10.19.00.8B 

9506.91.00.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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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250V 以下，包括附有

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接器

使用或充電者，且非屬藥

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CNS 13783-1(102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其他檢驗規定： 

修正後 修正前 

三、自公告日起，辦理型式認可及驗證登錄處理

方式： 
（一）已取得證書者： 

1.屬本局106年2月24日公告修正後檢驗範

圍商品，證書係於106年2月24日前取得

者，證書名義人應於106年12月31日前

提供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

張（依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

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請換發證書。

該換發證書之依據標準欄位加註符合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之規定以

資辨別，換發後之證書有效日期維持不

變。 

2.屬本局106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後檢驗範

圍商品，證書係於106年2月24日起至本

公告日前1日間取得，且證書有效期限

未滿自發證日起3年者，證書有效期限

延長為自發證日起3年。 

3.若未於106年12月31日前，提供限用物

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張（依表

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

聲明書向本局申請換發證書者，將依商

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第16條第1款及商

品檢驗法第42條第9款規定，於107年 

1月1日廢止其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另

若未於107年12月31日前，提供本局106

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後檢驗標準相關測

試項目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

本局申請換發證書者，將依商品型式認

可管理辦法第16條第1款及商品檢驗法

第42條第9款規定，於108年1月1日廢止

其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 

（二）新申請者或證書延展者： 

1.同時屬本局106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前及

修正後檢驗範圍之商品，自公告日起，

申請人依本局106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後

檢驗標準向本局申請證書者，應提供修

正後檢驗標準型式試驗報告、技術文

件、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

張（依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

三、自公告日起，辦理型式認可及驗證登錄處理

方式： 
（一）已取得證書者：屬修正後檢驗範圍商

品，證書名義人應於106年12月31日前

提供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

張（依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

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請換發證書。

該換發證書之依據標準欄位加註符合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之規定以

資辨別。原證書有效期限未逾107年12

月31日者，換發後之證書有效日期維持

不變；若原證書有效期限逾107年12月

31日，且提供修正後檢驗標準相關測試

項目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本局

申請審查換發證書，換發後之證書有效

日期維持不變；未提供其他修正後檢驗

標準相關測試項目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

術文件申請者，則換發後之證書有效期

限至107年12月31日止。106年12月31日

前未完成換證者，將依商品型式認可管

理辦法第16條第1款或商品檢驗法第42

條第9款規定廢止其型式認可或驗證登

錄。 

（二）新申請者或證書延展者： 

1.同時屬修正前及修正後檢驗範圍之商

品，自公告日起，申請人依修正後檢驗

標準向本局申請證書者，應提供修正後

檢驗標準型式試驗報告、技術文件、限

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張（依

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

示聲明書，證書之依據標準欄位加註符

合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之規

定以資辨別，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

起3年。又表列商品自107年1月1日起應

符合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之

規定，爰若於106年12月31日前，依修

正前檢驗標準取得證書者，證書有效期

限至106年12月31日止，依修正前檢驗

標準及提供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

置、樣張(依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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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標示聲明書，證書之依據標準欄位

加註符合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

示」之規定以資辨別，證書有效期間為

自發證日起3年。 

2.自公告日起，申請人依本局106年2月24

日公告修正前檢驗標準向本局申請證書

者，提供修正前檢驗標準相關測試項目

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證書有效

期間為自發證日起3年；又表列商品自

107年1月1日起應符合 CNS 15663第5節

「含有標示」之規定，爰若未於106年

12月31日前，提供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

示之位置、樣張（依表1、表2格式）及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

請完成換發證書者，將依商品型式認可

管理辦法第16條第1款及商品檢驗法第

42條第9款規定，於107年1月1日廢止其

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另若未於107年

12月31日前，提供本局106年2月24日公

告修正後檢驗標準相關測試項目之型式

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本局申請換發

證書者，將依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第

16條第1款及商品檢驗法第42條第9款規

定，於108年1月1日廢止其型式認可或

驗證登錄。若於107年1月1日起，依本

局106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前檢驗標準申

請者，因未符合 CNS 15663第5節「含

有標示」之規定，不予認可或登錄。 

3.本局106年2月24日公告修正後檢驗範圍

相較於修正前有新增範圍之商品（新列

檢商品），申請人應提供修正後檢驗標

準型式試驗報告、技術文件、指定資

料、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

張（依表1、表2格式）及限用物質含有

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請證書，惟於

實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其證書有效期

間為108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若

申請商品驗證登錄者，須繳納108年年

費後始得領證；於實施日期後取得證書

者，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3年。 

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請證書

者，證書有效期限至107年12月31日

止；若於107年1月1日起，依修正前檢

驗標準申請者，因未符合 CNS 15663第

5節「含有標示」之規定，不予認可或

登錄。 

2.修正後檢驗範圍相較於修正前有新增範

圍之商品（新列檢商品），申請人應提

供修正後檢驗標準型式試驗報告、技術

文件、指定資料、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

示之位置、樣張（依表1、表2格式）及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向本局申

請證書，惟於實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

其證書有效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10年

12月31日，若申請商品驗證登錄者，須

繳納108年年費後始得領證；於實施日

期後取得證書者，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

證日起3年。 

 


